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 1 号——业务办理》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22 年度证券与

衍生品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证券与衍生品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一）证券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2022 年 9月 28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认购朗

润利方卓远灵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中创新航香港首次公开发行的议案》，同

意使用自有资金 1.5 亿元人民币通过认购朗润利方卓远灵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参与认购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新航”）首次公开发行的

境外上市外资股。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在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权

限范围之内，因此，总经理办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中科星城科技有限公司

与海南朗润利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办理与本次投资相关事宜。 

（二）衍生品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2022年4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同意公

司控股子公司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中科星城”）开展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期限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湖南中科星

城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负责签署相关协议，由湖南中科星城财务部负责远期结

售汇业务的具体办理事宜，根据业务情况，最长交割期不超过12个月。该事项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2022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  

（一）证券投资  

本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中科星城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认购朗润利

方卓远灵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中创新航香港首次公开发行，最初投资成本

149,500,000元人民币,本期购买金额149,500,000元人民币，期末账面价值

84,427,756.08元人民币。公司对报告期内证券投资损益情况进行了确认，报告

期内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65,072,243.92元人民币。  

（二）衍生品投资  

本报告期，公司没有发生衍生品投资情况。 

三、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已建立了证券与衍生品投资的相关管理制度，明确了证券与衍生品投

资流程、投资执行和风险控制等环节的要求。公司参与证券投资的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经董事会认真核查后认

为：公司的证券投资严格遵循《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2022年度公司进行了证券投资。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22年度公司

进行证券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开

展。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进行证券投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内控制度严格落实，

未出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行为。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证券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未有违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形，符合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1日 


